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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冼錦豪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兒童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

組第 3 次會議，並歡迎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石硤尾會所代

表温奕民先生代替張孝寶先生出席今後的會議。  

議程第 1 項：通過第 2 次會議紀要  

2 .  工作小組通過上述會議紀要，並無修訂。  

議程第 2 項：跟進事項  

( a )  「童話遊樂場」—兒童都有 Say 七大要求‧改善康文署遊

樂場設施 (兒童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文件 4 /20)  

(b )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深水埗區深水埗公園公共遊樂空間改

造工程計劃 (兒童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文件 5/20)  

3 .  冼錦豪主席表示，地區設施委員會在本年 7 月 2 日的第 4

次及 9 月 17 日的第 5 次會議上，分別討論了文件 4/20 及 5/20，

並建議將文件交由本工作小組討論。由於文件 4 /20 及 5 /20 性

質相近，他建議合併討論 2 份文件。委員並無異議。  

4 .  李俊晞議員介紹文件 4/20。  

5 .  曾婕女士回應表示，署方重視委員的意見，並會把有關

建議向相關工程部門傳達，繼續檢視及改善區內遊樂設施。  

6 .  朱麗英女士查詢，深水埗公園公共遊樂空間改造工程

計劃（工程計劃）是否會按文件 5 /20 的時間表如期進行，以

及署方有否按文件 4 /20 提出的要求改善區內現有遊樂設施。

她續查詢，署方可否向委員提供工程計劃的最終設計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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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冼錦豪主席表示，關注區內小型公園的空間及遊樂設

施不足問題，例如大埔道 /白田街遊樂場，並建議署方考慮為

合適場地加入大自然元素，如以沙地代替塑膠地墊。  

8 .  李庭豐議員查詢署方會否就上述議題進行公眾諮詢。  

9 .  陳章瑞女士綜合回應表示，目前工程計劃會按原定時

間表進行，預計於 2021 年第 1 季開展，並於 2022 年第 3 季

完成，而署方會於 2020 年 12 月 17 日舉辦工作坊，邀請建

築署與區內社福機構簡介工程計劃的最新方案。她續表示，

建築署已採納部分於文件 4 /20 中提及有關設計概念的意見，

惟需按可行性及環境配套作出調整。署方曾於 2019 年 12 月

21 日邀請區內團體及公眾參觀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，並於

設計深水埗公園公共遊樂空間的初期階段參考區內居民的

意見。她亦指出由於工程設計圖涉及知識產權，署方需與建

築署商討並研究公開設計圖的可行性，如工程計劃有進一步

消息，署方可再次邀請建築署向委員進行匯報。  

10 .  冼錦豪主席查詢署方會否邀請委員出席 2020 年 12 月

17 日的工作坊。  

11 .  李俊晞議員表示，希望署方考慮增加滑梯的長度以提

升遊樂設施的刺激感。  

12 .  李庭豐議員期望署方可透過工程計劃檢視及改善轄下

小型遊樂場的設施，並建議署方考慮設立流動遊樂設施供區

內兒童使用。  

13 .  陳章瑞女士回應表示，署方已邀請區內社福機構派員

出席有關工作坊，部分機構表示會帶同兒童一同參與，惟受

場地所限，或未能邀請委員一同參與。她續指署方會於下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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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小組會議上向委員匯報工程計劃的最新發展。  

14 .  曾婕女士回應表示，署方會繼續支持智樂兒童遊樂協

會在轄下公園舉辦「社區共建遊樂場」的活動，並期望能陸

續於 18 區內推行。  

15 .  冼錦豪主席總結表示，感謝署方的回應並期望繼續跟

進有關計劃。  

議程第 3 項：討論事項  

( a )  2020 至 2021 年度區議會撥款活動  

16 .  冼錦豪主席表示，由於活動主題「兒童權利」與其他政

府部門現時撥款推行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有很大程度的重疊，

故工作小組需再次討論活動主題。他續表示，工作小組在上

次會議已確定以「復課後防疫工作及支援」為其中一項活動

主題，撥款上限為 152,932 元，每項活動最多可獲 76 ,466 元

撥款；另一項主題撥款上限為 160 ,000 元，每項活動最多可

獲 80 ,000 元撥款。他就活動主題提出以下建議︰「手機遊戲

及網絡遊戲成癮」、「疫情下學生心理健康」、「社經地位

差異下青少年濫用煙酒」、「青少年自殺趨勢」或「學童專

注力不足」等等。  

17 .  李俊晞議員查詢以「復課後防疫工作及支援」為活動主

題公開邀請撥款申請的進度。  

18 .  伍月蘭議員建議工作小組應獨立處理每項活動主題的

公開邀請撥款申請程序。  

19 .  吳美議員查詢尚未就「復課後防疫工作及支援」公開邀

請撥款申請的原因，並認為主席應盡快通知委員有關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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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.  冼錦豪主席回應表示，期望委員盡快就活動主題達成

共識並作公開邀請。  

21 .  秘書回應表示，待工作小組確認另一項活動主題後，便

可再次進行公開邀請，一般而言，公開邀請為期約兩星期。  

22 .  甘珮瑩女士建議以「兒童議會」作為活動主題，並查詢未

能以「兒童權利」作為活動主題的原因。  

23 .  伍月蘭議員表示，不理解為何未能以「兒童權利」作為活

動主題，並建議修改字眼，如「兒童在法治社會下擁有的力量」。

她亦建議透過傳閱文件方式通過撥款申請，以加快處理撥款。 

24 .  梁永輝先生查詢會否繼續以「復課後防疫工作及支援」作

為活動主題，以及有關的行政安排。  

25 .  冼錦豪主席回應表示，根據《深水埗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

撥款準則》(《準則》)第 5.6 .3 項，較適宜以其他政府撥款或部

門撥款推行的活動一般不會獲得支持，而活動主題「兒童權利」

與其他政府部門現時撥款推行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有很大程度

的重疊，故工作小組未能以此作為活動主題。他亦同意應盡快

就「復課後防疫工作及支援」公開邀請撥款申請。  

26 .  秘書回應表示，待是次會議確立活動主題及撥款上限後便

會公開邀請團體申請撥款，在收到撥款申請並完成審核後會呈

交工作小組及委員會審批。  

27 .  李庭豐議員表示，本財政年度快將結束，擔憂團體未有足

夠時間籌備活動。  

28 .  吳美議員表示，獲批撥款的活動需於 2021 年 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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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結束，並於 2021 年 3 月內提交相關文件予秘書處處理發還

款項事宜，建議團體如有需要可向工作小組申請活動延期。  

29 .  朱麗英女士建議合併兩項活動主題的撥款額，讓團體處理

活動時更具彈性，並指可於下年度再討論以「兒童議會」作為

活動主題。  

30 .  梁永輝先生表示，由於時間倉卒，申請團體難以籌辦較複

雜的活動，故建議舉辦直接支援區內學生的防疫活動。  

31 .  黃劍鋒先生認為目前籌備活動的時間不足，申請團體難以

舉辦實體活動，故他同意合併兩項活動主題的撥款額，並建議

不要舉辦人群聚集的活動。  

32 .  吳美議員建議把活動主題「兒童權利」的撥款額併入「復

課後防疫工作及支援」，使其撥款上限增至 312 ,932 元。  

33 .  鄭敏光先生查詢申請撥款的程序及所需時間，以及可否申

請區議會撥款向有需要的家庭派發八達通或數據卡。  

34 .  冼錦豪主席回應表示，根據《準則》第 5 .6 .3 項，發放救

濟款項的活動一般不會獲得支持，加上未能確保八達通或數據

卡不會被濫用，故有關派發八達通或數據卡的活動不符合《準

則》及善用公帑的原則。他續建議只以「復課後防疫工作及支

援」為活動主題，撥款上限為 312 ,932 元，每項活動最多可獲

78 ,233 元。  

35 .  伍月蘭議員建議工作小組通過所有申請金額不超過撥款

上限的活動申請。  

36 .  朱麗英女士查詢工作小組能否提供公開邀請撥款申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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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時間表供團體參考。  

37 .  吳美議員建議公開邀請期訂為 11 月 9 日至 26 日，並於

12 月 2 日至 7 日以傳閱文件形式請委員考慮撥款申請，最後

於 12 月 11 日向獲批團體發出批核信。  

38 .  朱麗英女士查詢如疫情反覆，工作小組會議能否以網上形

式進行，並指議員可於區議會會議上建議以網上形式舉行會議。 

39 .  李庭豐議員回應表示，早前獲有關部門書面回覆舉行網上

會議事宜，部門指出除了需要技術配合外，亦須考慮在網上舉

行區議會會議會否影響其有效性，因為《區議會條例》第 70 條

訂明區議會會議的法定人數，如舉行網上會議須研究如何計算

參與會議的人數、如何記錄區議員在整個網上會議期間各項議

程的參與等。  

40 .  冼錦豪主席建議如撥款申請數量多於 4 份，工作小組可

透過評分決定申請的獲批次序。  

41 .  朱麗英女士查詢撥款申請的評分準則。  

42 .  李文浩議員表示，其他工作小組曾以評分方式審核撥款申

請，他相信委員能自行判斷如何審核撥款申請，故建議通過得

分較高的撥款申請。  

43 .  黃劍鋒先生查詢如工作小組通過 4 份撥款申請後仍有剩

餘撥款，而第 5 份的申請金額剛好超出餘額，工作小組將如何

處理。  

44 .  朱麗英女士查詢在獲批撥款比原來的申請金額少的情況

下，團體應如何修訂申請金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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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 .  吳美議員認為團體無需重新遞交申請，只需向工作小組提

交修改信。  

46 .  冼錦豪主席總結表示，工作小組通過再次進行公開邀請，

並 以 「 復 課 後 防 疫 工 作 及 支 援 」 為 活 動 主 題 ， 撥 款 上 限 為

312 ,932 元，每項活動最多可獲 78,233 元。  

47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下午 12 時 04 分結束。  

 

 

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 

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1 年 6 月  


